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辦公地址：屏東市自由路17號
聯絡人：徐小姐
聯絡電話：08-7558048#316
傳真：08-7515177
電子信箱：a251612@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屏府勞動資字第11550886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5508861200-1.PDF、376530000A115508861200-2.pdf)

主旨：有關寄養家庭、親屬安置、類家庭（非專業人員團體家

庭）之照顧人力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家庭照顧假規

定案，請轉知轄下事業單位或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依據勞動部115年5月12日勞動條4字第1150148104號函辦理

(隨函影附)。

正本：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私立職業
學校、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各園區管理中心暨屏
東縣工業會

副本：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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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承辦人：劉栩含
電話：(02)8590-1219
電子信箱：nunufefe@mol.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4字第115014810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50148104_doc4_Attach1.pdf)

主旨：有關寄養家庭、親屬安置、類家庭（非專業人員團體家

庭）之照顧人力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家庭照顧假規

定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本法)第20條規定略以，受僱者於

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

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次依本法施行細則第13條

規定略以，受僱者依法請家庭照顧假時，必要時雇主得要

求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至證明文件之形式，法無明文。

復查本部104年11月26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2317號函略

以：「…。三、另查民法第1123條規定：『家置家長。同

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爰有關前開規定所

稱之『家庭成員』，為免過度限縮立法意旨，其屬民法第

1123條規定之家屬或視為家屬者，亦屬之。…」。

二、旨揭家庭照顧人力之類型及法源依據，經會商衛生福利部

後分類說明如下：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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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養家庭、親屬安置：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下稱兒少法）第60條（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

或照顧等情形下之保護安置）或第62條（兒童及少年因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之申請

安置）相關規定，具有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

(二)類家庭：地方政府依兒少法安置兒少時，亦得交付於團

體家庭，類家庭屬於團體家庭之一，由非專業不支薪的

工作人員（由地方政府招募具配偶、親屬或朋友關係之

成員）所組成，其照顧人力亦準用兒少法第60條或第62

條相關規定，具有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義務。

三、由於旨揭照顧人力依兒少法第60條及第62條規定，具有行

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縱非屬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考量旨揭照顧人力身兼受僱者

身分，實務上仍有照顧被安置之兒少而有向雇主請假之需

求，亦得依本法第20條請家庭照顧假。

四、另有關家庭照顧假證明文件，可由旨揭照顧人力逕向地方

政府社政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遞交「安置服務提供

者家庭照顧假證明文件申請表」用印後（如附件），做為

向雇主申請家庭照顧假之證明。倘勞資雙方對申請表有釐

清之需求時，由各地方勞政主管機關移請社政主管機關審

認。

正本：國防部、教育部、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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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均含附件)

70



安置服務提供者家庭照顧假證明文件申請表 

申請人填寫 

安置資源類型 

（寄養、類家、親屬安置） 
填寫本表單 

時間 

 

照顧者 

姓名 

 
受照顧者 

姓氏 

（請填姓氏，名字遮罩，例：王○○） 

受理單位填寫 

照顧期間 ˍˍˍ年ˍˍˍ月ˍˍˍ日起 至ˍˍˍˍˍˍ（請填年月日或迄今，即開立日期） 

開立人 

姓名/職稱 
（請蓋職章） 

 

受託單位/ 

社政機關 
（用印或蓋

章） 

 

受託單位/ 

社政機關 

（安置資源受託管理單位或地方

政府） 

開立日期 ˍˍˍ年ˍˍˍ月ˍˍˍ日 

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1. 寄養家庭、類家庭及親屬家庭之照顧者，於其所照顧之安置兒少因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

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得請家庭照顧假，必要時雇主

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得要求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2. 為利前開家庭申請家庭照顧假之證明，請照顧者（即申請人）有向雇主提出證明需要時，填具本

表白底欄位，送交所屬受託單位開立及用印，再送還申請人。倘無受託單位，則請送交安置資源

主管機關，或簽署照顧契約之機關開立及用印，再送還申請人。 

3. 「受託單位」係指接受社政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家庭寄養或團體家庭業務之民間團體。雇主如對用

印之受託單位是否為接受社政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前項業務之民間團體仍有疑義，可由各地方政府

勞政主管機關移請社政主管機關協助審認。 

4. 資料保密注意事項： 

(1)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6條第2項規定：「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

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爰請各地方政府於處理家庭照顧

假相關事宜時，應依前開規定辦理。 

(2)照顧者以本表作為申請家庭照顧假之證明文件時，建議遮罩兒少姓名，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

適處理。 

(3)相關人員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適處理，若未經申請人同意，不得公開。 


